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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及精神，學校課程計畫是學生學習的藍圖、課程公共對話與溝通的重要文件；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掌握學校教育願景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，並負責審議學校課程計畫、審查全年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及進行課程評鑑等。請透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，持續精進國民教育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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